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37號

上  訴  人  許惠君  

訴訟代理人  黃士榮  

            朱文財律師

視同上訴人  許武雄  

0000000000000000

被  上訴人  許彩孺（原名：許月嬌）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陳敬升律師

受  告知人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衍茂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5月31

日本院南投簡易庭111年度投簡字第310號第一審民事簡易判決提

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1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兩造共有坐落南投縣○○鎮○○段0000地號土地分割為如附表

二、附圖二所示，並依附表三所示之金額互為補償。

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四「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所示之比例負

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者，共同訴訟

人中一人之行為有利益於共同訴訟人者，其效力及於全體，

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前段定有明文。經查：被上訴

人起訴請求分割坐落南投縣○○鎮○○段0000地號土地（下

稱系爭土地），其訴訟標的對於兩造全體必須合一確定，為

固有必要共同訴訟，上訴人提起本件上訴，因屬有利於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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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人之行為，依上開規定，上訴效力自及於原審其他共同

被告許武雄，合先敘明。

二、視同上訴人許武雄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

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被上訴人之聲

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被上訴人主張：兩造共有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如附表一所

示，無不能分割之原因，且無法協議決定分割方法，茲依民

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

依如附表一、附圖一所示之方案（下稱甲方案）分割等語。

並於原審聲明：系爭土地應依甲方案分割。

二、上訴人則辯以：同意分割，但不同意甲方案，請求依附表

二、附圖二所示之方案分割系爭土地，及依旭弘不動產估價

師事務所不動產估價報告書（下稱本件估價報告）共有人相

互找補明細相互補償（即如附表三所示；下合稱乙方案）等

語。並於原審聲明：被上訴人之訴駁回。

三、視同上訴人未於準備程序或言詞辯論期日到場，而其於原審

曾具狀稱：被上訴人為其胞妹，其願按應有部分比例與被上

訴人維持共有，同意依甲方案分割等語。　　　　

四、原審斟酌兩造主張及攻擊防禦方法之結果，判命系爭土地依

甲方案分割。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如主文第1、2

項所示。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五、本院之判斷：

　㈠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

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

在此限。又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

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為適當

之分配，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1項、第2項前段定

有明文。經查：系爭土地為兩造所共有，兩造應有部分如附

表一所示，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約定有不分割之期

限，且兩造無法協議決定分割方法等節，為兩造所不爭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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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有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附卷可證（見原審卷第85至87

頁），應屬真實。從而，被上訴人依前揭規定，請求分割系

爭土地，即屬有據。

　㈡按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

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民法第824第4項定有明文。裁

判分割共有物訴訟，為形式之形成訴訟，其事件本質為非訟

事件，法院定共有物之分割方法，不受當事人聲明之拘束，

然應斟酌各共有人之利害關係、使用情形、共有物之性質及

價值、經濟效用等情，並符合公平原則，始得謂為適當。又

建築法所稱建築基地，為供建築物本身所占之地面及其所應

留設之法定空地。應留設之法定空地，非依規定不得分割、

移轉，並不得重複使用；其分割要件及申請核發程序等事項

之辦法，由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定之，建築法第11條第1項前

段、第3項定有明文。另依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下

稱分割辦法）第6條第1項之規定，建築基地之土地經法院判

決分割確定，申請人檢附法院確定判決書申辦分割時，地政

機關應依法院判決辦理。

　㈢經查：　　

　⒈系爭土地面積為520平方公尺，使用分區為鄉村區乙種建築

用地；系爭土地略呈長方形，地勢平坦，僅東南側面臨4公

尺寬巷道可對外出入；另系爭土地上坐落建物2棟，均有獨

立出入門戶，坐落系爭土地東側為上訴人所有、現由上訴人

居住使用之南投縣○○鎮○○路000○0號建物（下稱121-9

建物，且以下同路段逕以門牌號碼簡稱之）、西側則為視同

上訴人所有、現由被上訴人居住使用之122-1建物，2棟建物

中間目前舖設水泥地置放活動車庫；此外，系爭土地西南側

尚遭訴外人所有122-2建物占用系爭土地18平方公尺等情，

有地籍圖謄本、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121-9、122-1建物登

記第一類謄本、原審勘驗測量筆錄、現況照片、國土測繪圖

資服務雲地籍圖、附圖三、122-2建物房屋稅籍證明書、本

件估價報告存卷可參（見原審卷第29、71至77、97至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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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本院卷第109頁；本件估價報告第20至21、25頁），堪

認屬實。

　⒉系爭土地分割方案之採取：　　

　⑴系爭土地面積合計為520平方公尺，業如前述，且共有人為3

人，以原物分配並無困難，故應以原物分配系爭土地與兩

造。

　⑵依乙方案之分割結果（即如附表二、附圖二所示），兩造受

分配如附圖二編號A、B所示之坵塊，形狀尚屬方正且深淺適

中，分割線亦為筆直，足使兩造有效規劃土地之整體利用。

又上訴人所有及居住使用之121-9建物，視同上訴人所有、

被上訴人居住使用之122-1建物，俱是坐落在其等所受分配

之坵塊上，而得使該等建物之經濟價值繼續發揮，堪認已考

量系爭土地目前之使用現狀。至於121-9建物後方雖尚建有

與該屋垂直之簡易鐵皮建物（即如附圖三編號A1所示之位

置），惟依該鐵皮建物與121-9建物係以磚造、水泥為建材

之差異，及121-9建物之配置圖顯示該建物係四邊方正之長

方形，並非將該鐵皮建物納入後之L型等情，可知該鐵皮建

物應係獨立於121-9建物所增建，此有現況照片、121-9建物

竣工圖附卷可參（見原審卷第107、167、169頁、(89)草鎮

建(使)字第00002號使用執照申請卷），參以上訴人陳稱：

願就占用被上訴人、視同上訴人分得部分拆除等語（見本院

卷第59頁），顯見上訴人無意保留該鐵皮建物，且拆除該鐵

皮建物亦無損121-9建物之建築結構及完整性，對上訴人而

言，並無不利益之情事。又考量被上訴人與視同上訴人為兄

妹關係、其等均同意按應有部分比例維持共有等情（見原審

卷第141、157頁），可見由其等就附圖二編號A所示之坵塊

維持共有，應符合其等受分配之意願。

　⑶依甲方案之分割結果（即如附表一、附圖一所示），被上訴

人所受分配如附圖一編號1430⑵所示之坵塊，於系爭土地西

北側呈現L型，並崁入上訴人所受分配如附圖一編號1430⑴

所示之坵塊，使兩造所受分配之坵塊，均呈現不平整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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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該L型凸出部分所占面積有限，可利用程度較差，且與121

-9建物坐落之基地重疊，勢將造成121-9建物面臨部分拆除

之風險，對於系爭土地上經濟價值較高之建物保存並非有

利。

　⑷又甲、乙方案主要差異在於兩造所受分配面積之不同，甲方

案係按兩造原應有部分比例折算之應有面積，乙方案則因上

訴人受分配121-9建物之基地使用面積，較其應有面積為

多，故就兩造應有面積之增減，互為補償。參諸系爭土地因

121-9建物領有使用執照，依該使用執照所載之基地使用面

積，屬建築法第11條第1項之建築基地，為供建築物本身所

占之地面及其所應留設之法定空地，而經套繪管制；如依竣

工圖所載之整界線（即如附圖二所示之位置）辦理分割，則

不受分割辦法之限制，得檢具竣工圖說逕向地政事務所申請

分割作業，分割出來之土地部分則自動解除使用執照之套繪

管制。如未依整界線劃定分割範圍，雖需受分割辦法之限

制，但依分割辦法第6條第1項規定，系爭土地如經裁判分

割，仍得辦理分割登記，嗣再依土地所有權人及建築物所有

權人之需求，向南投縣草屯鎮公所申辦法定空地分割等情，

有南投縣○○鎮○○000○00○00○○鎮○○○0000000000

號、113年4月15日草鎮工字第1130010639號、南投縣草屯地

政事務所113年5月1日草地二字第1130001808號函在卷可稽

（見本院卷第111、167至173、183至184頁）。是甲、乙方

案雖均得辦理分割登記，惟乙方案係依121-9建物之整界線

分割，依前揭函覆說明，被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受分配之坵

塊，即自動解除套繪管制，而不再受建築法第11條第3項之

限制；如依甲方案為分割，則被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受分配

之坵塊，仍受建築法第11條第3項之限制，而不得分割、移

轉，或重複建築使用，該分得部分僅得作為低度利用，顯將

影響市場價格，致未來利用價值有所減損。縱嗣後得向建築

主管機關申請法定空地分割，依前揭南投縣草屯鎮公所函覆

說明，需由土地所有權人檢附相當之文件為申請，且仍須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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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建蔽率、容積率、連接建築線、畸零地調整地形或合併使

用等建築法規限制，亦無法有效解決系爭土地遭套繪管制之

現況。考量甲方案之分割結果，無法有效解決系爭土地遭套

繪管制之現況，且將影響原有合法建築之存續，縱由各共有

人取得各自之應有面積，亦難認符合兩造之利益。

　⑸至被上訴人雖稱：上訴人得就其分得之坵塊，將法定空地的

比例挪至其所有相鄰同段1428-1地號土地，一同解除套繪管

制等語（見本院卷第133、226頁），惟就該辦理事項經南投

縣○○鎮○○000○00○00○○鎮○○○0000000000號及前

揭函覆稱：需由起造人委由開業建築師依建築法及建築技術

規則等規定依法申請建築執照併同121-9建物檢討相關規

定；或依整界線辦理分割作業後，剩餘基地再與同段1428-1

地號土地合併建築使用等語（見原審卷第201至202頁；本院

卷第168頁），可見在未經上訴人循上開申請程序重新檢

討、調整或變更建築基地使用範圍前，系爭土地仍受有套繪

管制；況上訴人是否欲就其相鄰土地為合併建築使用，屬其

對該土地使用規劃之自由，尚不得於本件分割共有物事件責

令其為之，是被上訴人上開所陳，並無足取。

　⑹綜上，本院審酌共有人之意願、系爭土地使用現況、將來建

築利用價值、兩造間之公平等因素後，認以乙方案分割系爭

土地較為妥適，符合共有人整體利益，而屬可採之分割方

法。

　㈣共有人間之金錢補償：

　⒈按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

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條第3項定有

明文。又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如依原物數量按其應有部分

之比例分配，價值顯不相當者，自應依其價值按應有部分之

比例定其分配，方屬公平。惟依其價值按應有部分比例分配

原物，如有害經濟上之利用價值者，則應認有民法第824條

第3項之共有人中有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之情形，以金

錢補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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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經查：依乙方案之分割結果，因兩造所受分配之如附圖二編

號A、B所示之坵塊，與兩造就系爭土地應有部分所折算之應

有面積不符而有所差異，且被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所受分配

之坵塊，部分遭他人占用土地，亦因土地利用之條件不同，

導致價值有所差異，故其等自當以金錢補償之。而本件經本

院囑託旭弘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由林素華不動產估價師以比

較法、土地開發分析法鑑定後，結果依乙方案分割系爭土地

後，上訴人應依附表三所示之金額補償被上訴人及視同上訴

人，此有本件估價報告、旭弘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113年8月

1日旭估字0000000-0號函暨所附不動產估價報告書摘要(補

充)存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99至201頁）。上開估價報告書

乃係由本院委請不動產估價師鑑定而得之結論，該估價師有

專業證照且與系爭土地共有人均無利害關係，其所為鑑定既

係本於中立客觀立場及專業知識而為之，自有相當之憑信

性；且兩造當庭均對估價報告書所載之補償結果無意見（見

本院卷第227頁）。本院審酌上情，故命上訴人應分別補償

被上訴人新臺幣（下同）33萬66元、視同上訴人165萬328元

即如附表三所示，應屬允當。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之

規定請求分割系爭土地後，本院認以乙方案分割系爭土地為

適當。原審未及審酌上訴人提出之乙方案，准依甲方案分

割，容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分割方法不當，求予廢

棄改判，為有理由，爰諭知如主文第1、2項所示。　　

七、按訴訟之結果，於第三人有法律上利害關係者，法院得於第

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相當時期，將訴訟事件及進行

程度以書面通知該第三人；應有部分有抵押權者，其權利不

因共有物之分割而受影響，但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

參加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所分得之部分，民事訴訟法第

67條之1第1項、民法第824條之1第2項第3款定有明文。經

查：上訴人就系爭土地應有部分設定抵押權予合作金庫商業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合庫銀行），且經原審告知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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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合庫銀行並未參加訴訟一節，有土地登記謄本、送達證

書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71至73、183頁），則揆諸前揭規

定，受告知人合庫銀行就上訴人於系爭土地應有部分之抵押

權於本件判決確定後，應移存於上訴人所分得如附圖二編號

B所示之坵塊上，附此敘明。

八、按民法第824條第3項之情形，如為不動產分割者，應受補償

之共有人，就其補償金額，對於補償義務人所分得之不動

產，有抵押權；前項抵押權應於辦理共有物分割登記時，一

併登記，其次序優先於第2項但書之抵押權，民法第824條之

1第4項、第5項定有明文。準此，法院為裁判分割時，就原

物分割，並命金錢補償時，應就土地之金錢補償分別諭知，

以明法定抵押權所擔保債權之範圍，於辦理共有物分割登記

時，一併登記。經查：系爭土地依乙方案分割，應由上訴人

以金錢補償被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業如前述，則如附表三

所示應受補償之人，對於應付補償之人就其所分得之土地，

在如附表三所示之金額內，依前揭規定，依法有法定抵押

權。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十、本件為分割共有物事件，兩造本可互換地位，而分割方法是

由本院依法裁量，不受當事人主張拘束，故實質上並無所謂

何造勝訴、敗訴之問題，本院審酌兩造各自因本件分割訴訟

所得利益等情，認倘由一造負擔全部訴訟費用顯失公平，爰

依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之規定，認本件訴訟費用，應由兩

造依附表四「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所示分擔，較為公允，

爰諭知如主文第3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徐奇川

　　　　　　　　　　　　　　　　　　法　官　曾瓊瑤

　　　　　　　　　　　　　　　　　　法　官　魏睿宏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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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書記官　洪裕展

附件：

一、附表一：甲方案分割表。

二、附表二：乙方案分割表。

三、附表三：乙方案應受補金額配賦表。

四、附表四：訴訟費用負擔表。

五、附圖一：南投縣草屯地政事務所112年3月14日草土字第2450

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即甲方案圖）。

六、附圖二：南投縣草屯地政事務所113年1月17日草土字第9500

號土地複丈成果圖（即乙方案圖）。

七、附圖三：南投縣草屯地政事務所111年4月18日草土字第4890

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即現況勘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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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37號
上  訴  人  許惠君  
訴訟代理人  黃士榮  
            朱文財律師
視同上訴人  許武雄  


被  上訴人  許彩孺（原名：許月嬌）




訴訟代理人  陳敬升律師
受  告知人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衍茂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5月31日本院南投簡易庭111年度投簡字第310號第一審民事簡易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1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兩造共有坐落南投縣○○鎮○○段0000地號土地分割為如附表二、附圖二所示，並依附表三所示之金額互為補償。
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四「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所示之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者，共同訴訟人中一人之行為有利益於共同訴訟人者，其效力及於全體，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前段定有明文。經查：被上訴人起訴請求分割坐落南投縣○○鎮○○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其訴訟標的對於兩造全體必須合一確定，為固有必要共同訴訟，上訴人提起本件上訴，因屬有利於共同訴訟人之行為，依上開規定，上訴效力自及於原審其他共同被告許武雄，合先敘明。
二、視同上訴人許武雄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被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被上訴人主張：兩造共有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如附表一所示，無不能分割之原因，且無法協議決定分割方法，茲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依如附表一、附圖一所示之方案（下稱甲方案）分割等語。並於原審聲明：系爭土地應依甲方案分割。
二、上訴人則辯以：同意分割，但不同意甲方案，請求依附表二、附圖二所示之方案分割系爭土地，及依旭弘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不動產估價報告書（下稱本件估價報告）共有人相互找補明細相互補償（即如附表三所示；下合稱乙方案）等語。並於原審聲明：被上訴人之訴駁回。
三、視同上訴人未於準備程序或言詞辯論期日到場，而其於原審曾具狀稱：被上訴人為其胞妹，其願按應有部分比例與被上訴人維持共有，同意依甲方案分割等語。　　　　
四、原審斟酌兩造主張及攻擊防禦方法之結果，判命系爭土地依甲方案分割。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如主文第1、2項所示。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五、本院之判斷：
　㈠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又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為適當之分配，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1項、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經查：系爭土地為兩造所共有，兩造應有部分如附表一所示，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約定有不分割之期限，且兩造無法協議決定分割方法等節，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附卷可證（見原審卷第85至87頁），應屬真實。從而，被上訴人依前揭規定，請求分割系爭土地，即屬有據。
　㈡按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民法第824第4項定有明文。裁判分割共有物訴訟，為形式之形成訴訟，其事件本質為非訟事件，法院定共有物之分割方法，不受當事人聲明之拘束，然應斟酌各共有人之利害關係、使用情形、共有物之性質及價值、經濟效用等情，並符合公平原則，始得謂為適當。又建築法所稱建築基地，為供建築物本身所占之地面及其所應留設之法定空地。應留設之法定空地，非依規定不得分割、移轉，並不得重複使用；其分割要件及申請核發程序等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定之，建築法第11條第1項前段、第3項定有明文。另依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下稱分割辦法）第6條第1項之規定，建築基地之土地經法院判決分割確定，申請人檢附法院確定判決書申辦分割時，地政機關應依法院判決辦理。
　㈢經查：　　
　⒈系爭土地面積為520平方公尺，使用分區為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系爭土地略呈長方形，地勢平坦，僅東南側面臨4公尺寬巷道可對外出入；另系爭土地上坐落建物2棟，均有獨立出入門戶，坐落系爭土地東側為上訴人所有、現由上訴人居住使用之南投縣○○鎮○○路000○0號建物（下稱121-9建物，且以下同路段逕以門牌號碼簡稱之）、西側則為視同上訴人所有、現由被上訴人居住使用之122-1建物，2棟建物中間目前舖設水泥地置放活動車庫；此外，系爭土地西南側尚遭訴外人所有122-2建物占用系爭土地18平方公尺等情，有地籍圖謄本、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121-9、122-1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原審勘驗測量筆錄、現況照片、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地籍圖、附圖三、122-2建物房屋稅籍證明書、本件估價報告存卷可參（見原審卷第29、71至77、97至115頁；本院卷第109頁；本件估價報告第20至21、25頁），堪認屬實。
　⒉系爭土地分割方案之採取：　　
　⑴系爭土地面積合計為520平方公尺，業如前述，且共有人為3人，以原物分配並無困難，故應以原物分配系爭土地與兩造。
　⑵依乙方案之分割結果（即如附表二、附圖二所示），兩造受分配如附圖二編號A、B所示之坵塊，形狀尚屬方正且深淺適中，分割線亦為筆直，足使兩造有效規劃土地之整體利用。又上訴人所有及居住使用之121-9建物，視同上訴人所有、被上訴人居住使用之122-1建物，俱是坐落在其等所受分配之坵塊上，而得使該等建物之經濟價值繼續發揮，堪認已考量系爭土地目前之使用現狀。至於121-9建物後方雖尚建有與該屋垂直之簡易鐵皮建物（即如附圖三編號A1所示之位置），惟依該鐵皮建物與121-9建物係以磚造、水泥為建材之差異，及121-9建物之配置圖顯示該建物係四邊方正之長方形，並非將該鐵皮建物納入後之L型等情，可知該鐵皮建物應係獨立於121-9建物所增建，此有現況照片、121-9建物竣工圖附卷可參（見原審卷第107、167、169頁、(89)草鎮建(使)字第00002號使用執照申請卷），參以上訴人陳稱：願就占用被上訴人、視同上訴人分得部分拆除等語（見本院卷第59頁），顯見上訴人無意保留該鐵皮建物，且拆除該鐵皮建物亦無損121-9建物之建築結構及完整性，對上訴人而言，並無不利益之情事。又考量被上訴人與視同上訴人為兄妹關係、其等均同意按應有部分比例維持共有等情（見原審卷第141、157頁），可見由其等就附圖二編號A所示之坵塊維持共有，應符合其等受分配之意願。
　⑶依甲方案之分割結果（即如附表一、附圖一所示），被上訴人所受分配如附圖一編號1430⑵所示之坵塊，於系爭土地西北側呈現L型，並崁入上訴人所受分配如附圖一編號1430⑴所示之坵塊，使兩造所受分配之坵塊，均呈現不平整形狀。又該L型凸出部分所占面積有限，可利用程度較差，且與121-9建物坐落之基地重疊，勢將造成121-9建物面臨部分拆除之風險，對於系爭土地上經濟價值較高之建物保存並非有利。
　⑷又甲、乙方案主要差異在於兩造所受分配面積之不同，甲方案係按兩造原應有部分比例折算之應有面積，乙方案則因上訴人受分配121-9建物之基地使用面積，較其應有面積為多，故就兩造應有面積之增減，互為補償。參諸系爭土地因121-9建物領有使用執照，依該使用執照所載之基地使用面積，屬建築法第11條第1項之建築基地，為供建築物本身所占之地面及其所應留設之法定空地，而經套繪管制；如依竣工圖所載之整界線（即如附圖二所示之位置）辦理分割，則不受分割辦法之限制，得檢具竣工圖說逕向地政事務所申請分割作業，分割出來之土地部分則自動解除使用執照之套繪管制。如未依整界線劃定分割範圍，雖需受分割辦法之限制，但依分割辦法第6條第1項規定，系爭土地如經裁判分割，仍得辦理分割登記，嗣再依土地所有權人及建築物所有權人之需求，向南投縣草屯鎮公所申辦法定空地分割等情，有南投縣○○鎮○○000○00○00○○鎮○○○0000000000號、113年4月15日草鎮工字第1130010639號、南投縣草屯地政事務所113年5月1日草地二字第1130001808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11、167至173、183至184頁）。是甲、乙方案雖均得辦理分割登記，惟乙方案係依121-9建物之整界線分割，依前揭函覆說明，被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受分配之坵塊，即自動解除套繪管制，而不再受建築法第11條第3項之限制；如依甲方案為分割，則被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受分配之坵塊，仍受建築法第11條第3項之限制，而不得分割、移轉，或重複建築使用，該分得部分僅得作為低度利用，顯將影響市場價格，致未來利用價值有所減損。縱嗣後得向建築主管機關申請法定空地分割，依前揭南投縣草屯鎮公所函覆說明，需由土地所有權人檢附相當之文件為申請，且仍須符合建蔽率、容積率、連接建築線、畸零地調整地形或合併使用等建築法規限制，亦無法有效解決系爭土地遭套繪管制之現況。考量甲方案之分割結果，無法有效解決系爭土地遭套繪管制之現況，且將影響原有合法建築之存續，縱由各共有人取得各自之應有面積，亦難認符合兩造之利益。
　⑸至被上訴人雖稱：上訴人得就其分得之坵塊，將法定空地的比例挪至其所有相鄰同段1428-1地號土地，一同解除套繪管制等語（見本院卷第133、226頁），惟就該辦理事項經南投縣○○鎮○○000○00○00○○鎮○○○0000000000號及前揭函覆稱：需由起造人委由開業建築師依建築法及建築技術規則等規定依法申請建築執照併同121-9建物檢討相關規定；或依整界線辦理分割作業後，剩餘基地再與同段1428-1地號土地合併建築使用等語（見原審卷第201至202頁；本院卷第168頁），可見在未經上訴人循上開申請程序重新檢討、調整或變更建築基地使用範圍前，系爭土地仍受有套繪管制；況上訴人是否欲就其相鄰土地為合併建築使用，屬其對該土地使用規劃之自由，尚不得於本件分割共有物事件責令其為之，是被上訴人上開所陳，並無足取。
　⑹綜上，本院審酌共有人之意願、系爭土地使用現況、將來建築利用價值、兩造間之公平等因素後，認以乙方案分割系爭土地較為妥適，符合共有人整體利益，而屬可採之分割方法。
　㈣共有人間之金錢補償：
　⒈按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條第3項定有明文。又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如依原物數量按其應有部分之比例分配，價值顯不相當者，自應依其價值按應有部分之比例定其分配，方屬公平。惟依其價值按應有部分比例分配原物，如有害經濟上之利用價值者，則應認有民法第824條第3項之共有人中有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之情形，以金錢補償之。
　⒉經查：依乙方案之分割結果，因兩造所受分配之如附圖二編號A、B所示之坵塊，與兩造就系爭土地應有部分所折算之應有面積不符而有所差異，且被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所受分配之坵塊，部分遭他人占用土地，亦因土地利用之條件不同，導致價值有所差異，故其等自當以金錢補償之。而本件經本院囑託旭弘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由林素華不動產估價師以比較法、土地開發分析法鑑定後，結果依乙方案分割系爭土地後，上訴人應依附表三所示之金額補償被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此有本件估價報告、旭弘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113年8月1日旭估字0000000-0號函暨所附不動產估價報告書摘要(補充)存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99至201頁）。上開估價報告書乃係由本院委請不動產估價師鑑定而得之結論，該估價師有專業證照且與系爭土地共有人均無利害關係，其所為鑑定既係本於中立客觀立場及專業知識而為之，自有相當之憑信性；且兩造當庭均對估價報告書所載之補償結果無意見（見本院卷第227頁）。本院審酌上情，故命上訴人應分別補償被上訴人新臺幣（下同）33萬66元、視同上訴人165萬328元即如附表三所示，應屬允當。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分割系爭土地後，本院認以乙方案分割系爭土地為適當。原審未及審酌上訴人提出之乙方案，准依甲方案分割，容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分割方法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諭知如主文第1、2項所示。　　
七、按訴訟之結果，於第三人有法律上利害關係者，法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相當時期，將訴訟事件及進行程度以書面通知該第三人；應有部分有抵押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割而受影響，但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所分得之部分，民事訴訟法第67條之1第1項、民法第824條之1第2項第3款定有明文。經查：上訴人就系爭土地應有部分設定抵押權予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合庫銀行），且經原審告知訴訟後，合庫銀行並未參加訴訟一節，有土地登記謄本、送達證書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71至73、183頁），則揆諸前揭規定，受告知人合庫銀行就上訴人於系爭土地應有部分之抵押權於本件判決確定後，應移存於上訴人所分得如附圖二編號B所示之坵塊上，附此敘明。
八、按民法第824條第3項之情形，如為不動產分割者，應受補償之共有人，就其補償金額，對於補償義務人所分得之不動產，有抵押權；前項抵押權應於辦理共有物分割登記時，一併登記，其次序優先於第2項但書之抵押權，民法第824條之1第4項、第5項定有明文。準此，法院為裁判分割時，就原物分割，並命金錢補償時，應就土地之金錢補償分別諭知，以明法定抵押權所擔保債權之範圍，於辦理共有物分割登記時，一併登記。經查：系爭土地依乙方案分割，應由上訴人以金錢補償被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業如前述，則如附表三所示應受補償之人，對於應付補償之人就其所分得之土地，在如附表三所示之金額內，依前揭規定，依法有法定抵押權。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十、本件為分割共有物事件，兩造本可互換地位，而分割方法是由本院依法裁量，不受當事人主張拘束，故實質上並無所謂何造勝訴、敗訴之問題，本院審酌兩造各自因本件分割訴訟所得利益等情，認倘由一造負擔全部訴訟費用顯失公平，爰依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之規定，認本件訴訟費用，應由兩造依附表四「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所示分擔，較為公允，爰諭知如主文第3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徐奇川
　　　　　　　　　　　　　　　　　　法　官　曾瓊瑤
　　　　　　　　　　　　　　　　　　法　官　魏睿宏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書記官　洪裕展
附件：
一、附表一：甲方案分割表。
二、附表二：乙方案分割表。
三、附表三：乙方案應受補金額配賦表。
四、附表四：訴訟費用負擔表。
五、附圖一：南投縣草屯地政事務所112年3月14日草土字第2450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即甲方案圖）。
六、附圖二：南投縣草屯地政事務所113年1月17日草土字第950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即乙方案圖）。
七、附圖三：南投縣草屯地政事務所111年4月18日草土字第4890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即現況勘測圖）。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37號
上  訴  人  許惠君  
訴訟代理人  黃士榮  
            朱文財律師
視同上訴人  許武雄  

被  上訴人  許彩孺（原名：許月嬌）


訴訟代理人  陳敬升律師
受  告知人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衍茂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5月31
日本院南投簡易庭111年度投簡字第310號第一審民事簡易判決提
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1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兩造共有坐落南投縣○○鎮○○段0000地號土地分割為如附表二、附
圖二所示，並依附表三所示之金額互為補償。
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四「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所示之比例負
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者，共同訴訟
    人中一人之行為有利益於共同訴訟人者，其效力及於全體，
    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前段定有明文。經查：被上訴
    人起訴請求分割坐落南投縣○○鎮○○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
    爭土地），其訴訟標的對於兩造全體必須合一確定，為固有
    必要共同訴訟，上訴人提起本件上訴，因屬有利於共同訴訟
    人之行為，依上開規定，上訴效力自及於原審其他共同被告
    許武雄，合先敘明。
二、視同上訴人許武雄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
    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被上訴人之聲請
    ，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被上訴人主張：兩造共有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如附表一所示
    ，無不能分割之原因，且無法協議決定分割方法，茲依民法
    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依
    如附表一、附圖一所示之方案（下稱甲方案）分割等語。並
    於原審聲明：系爭土地應依甲方案分割。
二、上訴人則辯以：同意分割，但不同意甲方案，請求依附表二
    、附圖二所示之方案分割系爭土地，及依旭弘不動產估價師
    事務所不動產估價報告書（下稱本件估價報告）共有人相互
    找補明細相互補償（即如附表三所示；下合稱乙方案）等語
    。並於原審聲明：被上訴人之訴駁回。
三、視同上訴人未於準備程序或言詞辯論期日到場，而其於原審
    曾具狀稱：被上訴人為其胞妹，其願按應有部分比例與被上
    訴人維持共有，同意依甲方案分割等語。　　　　
四、原審斟酌兩造主張及攻擊防禦方法之結果，判命系爭土地依
    甲方案分割。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如主文第1、2
    項所示。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五、本院之判斷：
　㈠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
    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
    在此限。又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
    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為適當
    之分配，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1項、第2項前段定
    有明文。經查：系爭土地為兩造所共有，兩造應有部分如附
    表一所示，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約定有不分割之期
    限，且兩造無法協議決定分割方法等節，為兩造所不爭執，
    並有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附卷可證（見原審卷第85至87頁）
    ，應屬真實。從而，被上訴人依前揭規定，請求分割系爭土
    地，即屬有據。
　㈡按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
    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民法第824第4項定有明文。裁
    判分割共有物訴訟，為形式之形成訴訟，其事件本質為非訟
    事件，法院定共有物之分割方法，不受當事人聲明之拘束，
    然應斟酌各共有人之利害關係、使用情形、共有物之性質及
    價值、經濟效用等情，並符合公平原則，始得謂為適當。又
    建築法所稱建築基地，為供建築物本身所占之地面及其所應
    留設之法定空地。應留設之法定空地，非依規定不得分割、
    移轉，並不得重複使用；其分割要件及申請核發程序等事項
    之辦法，由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定之，建築法第11條第1項前
    段、第3項定有明文。另依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下
    稱分割辦法）第6條第1項之規定，建築基地之土地經法院判
    決分割確定，申請人檢附法院確定判決書申辦分割時，地政
    機關應依法院判決辦理。
　㈢經查：　　
　⒈系爭土地面積為520平方公尺，使用分區為鄉村區乙種建築用
    地；系爭土地略呈長方形，地勢平坦，僅東南側面臨4公尺
    寬巷道可對外出入；另系爭土地上坐落建物2棟，均有獨立
    出入門戶，坐落系爭土地東側為上訴人所有、現由上訴人居
    住使用之南投縣○○鎮○○路000○0號建物（下稱121-9建物，且
    以下同路段逕以門牌號碼簡稱之）、西側則為視同上訴人所
    有、現由被上訴人居住使用之122-1建物，2棟建物中間目前
    舖設水泥地置放活動車庫；此外，系爭土地西南側尚遭訴外
    人所有122-2建物占用系爭土地18平方公尺等情，有地籍圖
    謄本、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121-9、122-1建物登記第一類
    謄本、原審勘驗測量筆錄、現況照片、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
    地籍圖、附圖三、122-2建物房屋稅籍證明書、本件估價報
    告存卷可參（見原審卷第29、71至77、97至115頁；本院卷
    第109頁；本件估價報告第20至21、25頁），堪認屬實。
　⒉系爭土地分割方案之採取：　　
　⑴系爭土地面積合計為520平方公尺，業如前述，且共有人為3
    人，以原物分配並無困難，故應以原物分配系爭土地與兩造
    。
　⑵依乙方案之分割結果（即如附表二、附圖二所示），兩造受
    分配如附圖二編號A、B所示之坵塊，形狀尚屬方正且深淺適
    中，分割線亦為筆直，足使兩造有效規劃土地之整體利用。
    又上訴人所有及居住使用之121-9建物，視同上訴人所有、
    被上訴人居住使用之122-1建物，俱是坐落在其等所受分配
    之坵塊上，而得使該等建物之經濟價值繼續發揮，堪認已考
    量系爭土地目前之使用現狀。至於121-9建物後方雖尚建有
    與該屋垂直之簡易鐵皮建物（即如附圖三編號A1所示之位置
    ），惟依該鐵皮建物與121-9建物係以磚造、水泥為建材之
    差異，及121-9建物之配置圖顯示該建物係四邊方正之長方
    形，並非將該鐵皮建物納入後之L型等情，可知該鐵皮建物
    應係獨立於121-9建物所增建，此有現況照片、121-9建物竣
    工圖附卷可參（見原審卷第107、167、169頁、(89)草鎮建(
    使)字第00002號使用執照申請卷），參以上訴人陳稱：願就
    占用被上訴人、視同上訴人分得部分拆除等語（見本院卷第
    59頁），顯見上訴人無意保留該鐵皮建物，且拆除該鐵皮建
    物亦無損121-9建物之建築結構及完整性，對上訴人而言，
    並無不利益之情事。又考量被上訴人與視同上訴人為兄妹關
    係、其等均同意按應有部分比例維持共有等情（見原審卷第
    141、157頁），可見由其等就附圖二編號A所示之坵塊維持
    共有，應符合其等受分配之意願。
　⑶依甲方案之分割結果（即如附表一、附圖一所示），被上訴
    人所受分配如附圖一編號1430⑵所示之坵塊，於系爭土地西
    北側呈現L型，並崁入上訴人所受分配如附圖一編號1430⑴所
    示之坵塊，使兩造所受分配之坵塊，均呈現不平整形狀。又
    該L型凸出部分所占面積有限，可利用程度較差，且與121-9
    建物坐落之基地重疊，勢將造成121-9建物面臨部分拆除之
    風險，對於系爭土地上經濟價值較高之建物保存並非有利。
　⑷又甲、乙方案主要差異在於兩造所受分配面積之不同，甲方
    案係按兩造原應有部分比例折算之應有面積，乙方案則因上
    訴人受分配121-9建物之基地使用面積，較其應有面積為多
    ，故就兩造應有面積之增減，互為補償。參諸系爭土地因12
    1-9建物領有使用執照，依該使用執照所載之基地使用面積
    ，屬建築法第11條第1項之建築基地，為供建築物本身所占
    之地面及其所應留設之法定空地，而經套繪管制；如依竣工
    圖所載之整界線（即如附圖二所示之位置）辦理分割，則不
    受分割辦法之限制，得檢具竣工圖說逕向地政事務所申請分
    割作業，分割出來之土地部分則自動解除使用執照之套繪管
    制。如未依整界線劃定分割範圍，雖需受分割辦法之限制，
    但依分割辦法第6條第1項規定，系爭土地如經裁判分割，仍
    得辦理分割登記，嗣再依土地所有權人及建築物所有權人之
    需求，向南投縣草屯鎮公所申辦法定空地分割等情，有南投
    縣○○鎮○○000○00○00○○鎮○○○0000000000號、113年4月15日草
    鎮工字第1130010639號、南投縣草屯地政事務所113年5月1
    日草地二字第1130001808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11、1
    67至173、183至184頁）。是甲、乙方案雖均得辦理分割登
    記，惟乙方案係依121-9建物之整界線分割，依前揭函覆說
    明，被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受分配之坵塊，即自動解除套繪
    管制，而不再受建築法第11條第3項之限制；如依甲方案為
    分割，則被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受分配之坵塊，仍受建築法
    第11條第3項之限制，而不得分割、移轉，或重複建築使用
    ，該分得部分僅得作為低度利用，顯將影響市場價格，致未
    來利用價值有所減損。縱嗣後得向建築主管機關申請法定空
    地分割，依前揭南投縣草屯鎮公所函覆說明，需由土地所有
    權人檢附相當之文件為申請，且仍須符合建蔽率、容積率、
    連接建築線、畸零地調整地形或合併使用等建築法規限制，
    亦無法有效解決系爭土地遭套繪管制之現況。考量甲方案之
    分割結果，無法有效解決系爭土地遭套繪管制之現況，且將
    影響原有合法建築之存續，縱由各共有人取得各自之應有面
    積，亦難認符合兩造之利益。
　⑸至被上訴人雖稱：上訴人得就其分得之坵塊，將法定空地的
    比例挪至其所有相鄰同段1428-1地號土地，一同解除套繪管
    制等語（見本院卷第133、226頁），惟就該辦理事項經南投
    縣○○鎮○○000○00○00○○鎮○○○0000000000號及前揭函覆稱：需
    由起造人委由開業建築師依建築法及建築技術規則等規定依
    法申請建築執照併同121-9建物檢討相關規定；或依整界線
    辦理分割作業後，剩餘基地再與同段1428-1地號土地合併建
    築使用等語（見原審卷第201至202頁；本院卷第168頁），
    可見在未經上訴人循上開申請程序重新檢討、調整或變更建
    築基地使用範圍前，系爭土地仍受有套繪管制；況上訴人是
    否欲就其相鄰土地為合併建築使用，屬其對該土地使用規劃
    之自由，尚不得於本件分割共有物事件責令其為之，是被上
    訴人上開所陳，並無足取。
　⑹綜上，本院審酌共有人之意願、系爭土地使用現況、將來建
    築利用價值、兩造間之公平等因素後，認以乙方案分割系爭
    土地較為妥適，符合共有人整體利益，而屬可採之分割方法
    。
　㈣共有人間之金錢補償：
　⒈按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
    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條第3項定有
    明文。又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如依原物數量按其應有部分
    之比例分配，價值顯不相當者，自應依其價值按應有部分之
    比例定其分配，方屬公平。惟依其價值按應有部分比例分配
    原物，如有害經濟上之利用價值者，則應認有民法第824條
    第3項之共有人中有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之情形，以金
    錢補償之。
　⒉經查：依乙方案之分割結果，因兩造所受分配之如附圖二編
    號A、B所示之坵塊，與兩造就系爭土地應有部分所折算之應
    有面積不符而有所差異，且被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所受分配
    之坵塊，部分遭他人占用土地，亦因土地利用之條件不同，
    導致價值有所差異，故其等自當以金錢補償之。而本件經本
    院囑託旭弘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由林素華不動產估價師以比
    較法、土地開發分析法鑑定後，結果依乙方案分割系爭土地
    後，上訴人應依附表三所示之金額補償被上訴人及視同上訴
    人，此有本件估價報告、旭弘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113年8月
    1日旭估字0000000-0號函暨所附不動產估價報告書摘要(補
    充)存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99至201頁）。上開估價報告書
    乃係由本院委請不動產估價師鑑定而得之結論，該估價師有
    專業證照且與系爭土地共有人均無利害關係，其所為鑑定既
    係本於中立客觀立場及專業知識而為之，自有相當之憑信性
    ；且兩造當庭均對估價報告書所載之補償結果無意見（見本
    院卷第227頁）。本院審酌上情，故命上訴人應分別補償被
    上訴人新臺幣（下同）33萬66元、視同上訴人165萬328元即
    如附表三所示，應屬允當。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之
    規定請求分割系爭土地後，本院認以乙方案分割系爭土地為
    適當。原審未及審酌上訴人提出之乙方案，准依甲方案分割
    ，容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分割方法不當，求予廢棄
    改判，為有理由，爰諭知如主文第1、2項所示。　　
七、按訴訟之結果，於第三人有法律上利害關係者，法院得於第
    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相當時期，將訴訟事件及進行
    程度以書面通知該第三人；應有部分有抵押權者，其權利不
    因共有物之分割而受影響，但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
    參加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所分得之部分，民事訴訟法第
    67條之1第1項、民法第824條之1第2項第3款定有明文。經查
    ：上訴人就系爭土地應有部分設定抵押權予合作金庫商業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合庫銀行），且經原審告知訴訟後，
    合庫銀行並未參加訴訟一節，有土地登記謄本、送達證書在
    卷可參（見原審卷第71至73、183頁），則揆諸前揭規定，
    受告知人合庫銀行就上訴人於系爭土地應有部分之抵押權於
    本件判決確定後，應移存於上訴人所分得如附圖二編號B所
    示之坵塊上，附此敘明。
八、按民法第824條第3項之情形，如為不動產分割者，應受補償
    之共有人，就其補償金額，對於補償義務人所分得之不動產
    ，有抵押權；前項抵押權應於辦理共有物分割登記時，一併
    登記，其次序優先於第2項但書之抵押權，民法第824條之1
    第4項、第5項定有明文。準此，法院為裁判分割時，就原物
    分割，並命金錢補償時，應就土地之金錢補償分別諭知，以
    明法定抵押權所擔保債權之範圍，於辦理共有物分割登記時
    ，一併登記。經查：系爭土地依乙方案分割，應由上訴人以
    金錢補償被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業如前述，則如附表三所
    示應受補償之人，對於應付補償之人就其所分得之土地，在
    如附表三所示之金額內，依前揭規定，依法有法定抵押權。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十、本件為分割共有物事件，兩造本可互換地位，而分割方法是
    由本院依法裁量，不受當事人主張拘束，故實質上並無所謂
    何造勝訴、敗訴之問題，本院審酌兩造各自因本件分割訴訟
    所得利益等情，認倘由一造負擔全部訴訟費用顯失公平，爰
    依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之規定，認本件訴訟費用，應由兩
    造依附表四「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所示分擔，較為公允，
    爰諭知如主文第3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徐奇川
　　　　　　　　　　　　　　　　　　法　官　曾瓊瑤
　　　　　　　　　　　　　　　　　　法　官　魏睿宏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書記官　洪裕展
附件：
一、附表一：甲方案分割表。
二、附表二：乙方案分割表。
三、附表三：乙方案應受補金額配賦表。
四、附表四：訴訟費用負擔表。
五、附圖一：南投縣草屯地政事務所112年3月14日草土字第2450
    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即甲方案圖）。
六、附圖二：南投縣草屯地政事務所113年1月17日草土字第9500
    號土地複丈成果圖（即乙方案圖）。
七、附圖三：南投縣草屯地政事務所111年4月18日草土字第4890
    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即現況勘測圖）。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37號
上  訴  人  許惠君  
訴訟代理人  黃士榮  
            朱文財律師
視同上訴人  許武雄  

被  上訴人  許彩孺（原名：許月嬌）


訴訟代理人  陳敬升律師
受  告知人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衍茂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5月31日本院南投簡易庭111年度投簡字第310號第一審民事簡易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1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兩造共有坐落南投縣○○鎮○○段0000地號土地分割為如附表二、附圖二所示，並依附表三所示之金額互為補償。
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四「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所示之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者，共同訴訟人中一人之行為有利益於共同訴訟人者，其效力及於全體，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前段定有明文。經查：被上訴人起訴請求分割坐落南投縣○○鎮○○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其訴訟標的對於兩造全體必須合一確定，為固有必要共同訴訟，上訴人提起本件上訴，因屬有利於共同訴訟人之行為，依上開規定，上訴效力自及於原審其他共同被告許武雄，合先敘明。
二、視同上訴人許武雄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被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被上訴人主張：兩造共有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如附表一所示，無不能分割之原因，且無法協議決定分割方法，茲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依如附表一、附圖一所示之方案（下稱甲方案）分割等語。並於原審聲明：系爭土地應依甲方案分割。
二、上訴人則辯以：同意分割，但不同意甲方案，請求依附表二、附圖二所示之方案分割系爭土地，及依旭弘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不動產估價報告書（下稱本件估價報告）共有人相互找補明細相互補償（即如附表三所示；下合稱乙方案）等語。並於原審聲明：被上訴人之訴駁回。
三、視同上訴人未於準備程序或言詞辯論期日到場，而其於原審曾具狀稱：被上訴人為其胞妹，其願按應有部分比例與被上訴人維持共有，同意依甲方案分割等語。　　　　
四、原審斟酌兩造主張及攻擊防禦方法之結果，判命系爭土地依甲方案分割。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如主文第1、2項所示。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五、本院之判斷：
　㈠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又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為適當之分配，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1項、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經查：系爭土地為兩造所共有，兩造應有部分如附表一所示，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約定有不分割之期限，且兩造無法協議決定分割方法等節，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附卷可證（見原審卷第85至87頁），應屬真實。從而，被上訴人依前揭規定，請求分割系爭土地，即屬有據。
　㈡按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民法第824第4項定有明文。裁判分割共有物訴訟，為形式之形成訴訟，其事件本質為非訟事件，法院定共有物之分割方法，不受當事人聲明之拘束，然應斟酌各共有人之利害關係、使用情形、共有物之性質及價值、經濟效用等情，並符合公平原則，始得謂為適當。又建築法所稱建築基地，為供建築物本身所占之地面及其所應留設之法定空地。應留設之法定空地，非依規定不得分割、移轉，並不得重複使用；其分割要件及申請核發程序等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定之，建築法第11條第1項前段、第3項定有明文。另依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下稱分割辦法）第6條第1項之規定，建築基地之土地經法院判決分割確定，申請人檢附法院確定判決書申辦分割時，地政機關應依法院判決辦理。
　㈢經查：　　
　⒈系爭土地面積為520平方公尺，使用分區為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系爭土地略呈長方形，地勢平坦，僅東南側面臨4公尺寬巷道可對外出入；另系爭土地上坐落建物2棟，均有獨立出入門戶，坐落系爭土地東側為上訴人所有、現由上訴人居住使用之南投縣○○鎮○○路000○0號建物（下稱121-9建物，且以下同路段逕以門牌號碼簡稱之）、西側則為視同上訴人所有、現由被上訴人居住使用之122-1建物，2棟建物中間目前舖設水泥地置放活動車庫；此外，系爭土地西南側尚遭訴外人所有122-2建物占用系爭土地18平方公尺等情，有地籍圖謄本、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121-9、122-1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原審勘驗測量筆錄、現況照片、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地籍圖、附圖三、122-2建物房屋稅籍證明書、本件估價報告存卷可參（見原審卷第29、71至77、97至115頁；本院卷第109頁；本件估價報告第20至21、25頁），堪認屬實。
　⒉系爭土地分割方案之採取：　　
　⑴系爭土地面積合計為520平方公尺，業如前述，且共有人為3人，以原物分配並無困難，故應以原物分配系爭土地與兩造。
　⑵依乙方案之分割結果（即如附表二、附圖二所示），兩造受分配如附圖二編號A、B所示之坵塊，形狀尚屬方正且深淺適中，分割線亦為筆直，足使兩造有效規劃土地之整體利用。又上訴人所有及居住使用之121-9建物，視同上訴人所有、被上訴人居住使用之122-1建物，俱是坐落在其等所受分配之坵塊上，而得使該等建物之經濟價值繼續發揮，堪認已考量系爭土地目前之使用現狀。至於121-9建物後方雖尚建有與該屋垂直之簡易鐵皮建物（即如附圖三編號A1所示之位置），惟依該鐵皮建物與121-9建物係以磚造、水泥為建材之差異，及121-9建物之配置圖顯示該建物係四邊方正之長方形，並非將該鐵皮建物納入後之L型等情，可知該鐵皮建物應係獨立於121-9建物所增建，此有現況照片、121-9建物竣工圖附卷可參（見原審卷第107、167、169頁、(89)草鎮建(使)字第00002號使用執照申請卷），參以上訴人陳稱：願就占用被上訴人、視同上訴人分得部分拆除等語（見本院卷第59頁），顯見上訴人無意保留該鐵皮建物，且拆除該鐵皮建物亦無損121-9建物之建築結構及完整性，對上訴人而言，並無不利益之情事。又考量被上訴人與視同上訴人為兄妹關係、其等均同意按應有部分比例維持共有等情（見原審卷第141、157頁），可見由其等就附圖二編號A所示之坵塊維持共有，應符合其等受分配之意願。
　⑶依甲方案之分割結果（即如附表一、附圖一所示），被上訴人所受分配如附圖一編號1430⑵所示之坵塊，於系爭土地西北側呈現L型，並崁入上訴人所受分配如附圖一編號1430⑴所示之坵塊，使兩造所受分配之坵塊，均呈現不平整形狀。又該L型凸出部分所占面積有限，可利用程度較差，且與121-9建物坐落之基地重疊，勢將造成121-9建物面臨部分拆除之風險，對於系爭土地上經濟價值較高之建物保存並非有利。
　⑷又甲、乙方案主要差異在於兩造所受分配面積之不同，甲方案係按兩造原應有部分比例折算之應有面積，乙方案則因上訴人受分配121-9建物之基地使用面積，較其應有面積為多，故就兩造應有面積之增減，互為補償。參諸系爭土地因121-9建物領有使用執照，依該使用執照所載之基地使用面積，屬建築法第11條第1項之建築基地，為供建築物本身所占之地面及其所應留設之法定空地，而經套繪管制；如依竣工圖所載之整界線（即如附圖二所示之位置）辦理分割，則不受分割辦法之限制，得檢具竣工圖說逕向地政事務所申請分割作業，分割出來之土地部分則自動解除使用執照之套繪管制。如未依整界線劃定分割範圍，雖需受分割辦法之限制，但依分割辦法第6條第1項規定，系爭土地如經裁判分割，仍得辦理分割登記，嗣再依土地所有權人及建築物所有權人之需求，向南投縣草屯鎮公所申辦法定空地分割等情，有南投縣○○鎮○○000○00○00○○鎮○○○0000000000號、113年4月15日草鎮工字第1130010639號、南投縣草屯地政事務所113年5月1日草地二字第1130001808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11、167至173、183至184頁）。是甲、乙方案雖均得辦理分割登記，惟乙方案係依121-9建物之整界線分割，依前揭函覆說明，被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受分配之坵塊，即自動解除套繪管制，而不再受建築法第11條第3項之限制；如依甲方案為分割，則被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受分配之坵塊，仍受建築法第11條第3項之限制，而不得分割、移轉，或重複建築使用，該分得部分僅得作為低度利用，顯將影響市場價格，致未來利用價值有所減損。縱嗣後得向建築主管機關申請法定空地分割，依前揭南投縣草屯鎮公所函覆說明，需由土地所有權人檢附相當之文件為申請，且仍須符合建蔽率、容積率、連接建築線、畸零地調整地形或合併使用等建築法規限制，亦無法有效解決系爭土地遭套繪管制之現況。考量甲方案之分割結果，無法有效解決系爭土地遭套繪管制之現況，且將影響原有合法建築之存續，縱由各共有人取得各自之應有面積，亦難認符合兩造之利益。
　⑸至被上訴人雖稱：上訴人得就其分得之坵塊，將法定空地的比例挪至其所有相鄰同段1428-1地號土地，一同解除套繪管制等語（見本院卷第133、226頁），惟就該辦理事項經南投縣○○鎮○○000○00○00○○鎮○○○0000000000號及前揭函覆稱：需由起造人委由開業建築師依建築法及建築技術規則等規定依法申請建築執照併同121-9建物檢討相關規定；或依整界線辦理分割作業後，剩餘基地再與同段1428-1地號土地合併建築使用等語（見原審卷第201至202頁；本院卷第168頁），可見在未經上訴人循上開申請程序重新檢討、調整或變更建築基地使用範圍前，系爭土地仍受有套繪管制；況上訴人是否欲就其相鄰土地為合併建築使用，屬其對該土地使用規劃之自由，尚不得於本件分割共有物事件責令其為之，是被上訴人上開所陳，並無足取。
　⑹綜上，本院審酌共有人之意願、系爭土地使用現況、將來建築利用價值、兩造間之公平等因素後，認以乙方案分割系爭土地較為妥適，符合共有人整體利益，而屬可採之分割方法。
　㈣共有人間之金錢補償：
　⒈按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條第3項定有明文。又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如依原物數量按其應有部分之比例分配，價值顯不相當者，自應依其價值按應有部分之比例定其分配，方屬公平。惟依其價值按應有部分比例分配原物，如有害經濟上之利用價值者，則應認有民法第824條第3項之共有人中有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之情形，以金錢補償之。
　⒉經查：依乙方案之分割結果，因兩造所受分配之如附圖二編號A、B所示之坵塊，與兩造就系爭土地應有部分所折算之應有面積不符而有所差異，且被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所受分配之坵塊，部分遭他人占用土地，亦因土地利用之條件不同，導致價值有所差異，故其等自當以金錢補償之。而本件經本院囑託旭弘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由林素華不動產估價師以比較法、土地開發分析法鑑定後，結果依乙方案分割系爭土地後，上訴人應依附表三所示之金額補償被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此有本件估價報告、旭弘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113年8月1日旭估字0000000-0號函暨所附不動產估價報告書摘要(補充)存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99至201頁）。上開估價報告書乃係由本院委請不動產估價師鑑定而得之結論，該估價師有專業證照且與系爭土地共有人均無利害關係，其所為鑑定既係本於中立客觀立場及專業知識而為之，自有相當之憑信性；且兩造當庭均對估價報告書所載之補償結果無意見（見本院卷第227頁）。本院審酌上情，故命上訴人應分別補償被上訴人新臺幣（下同）33萬66元、視同上訴人165萬328元即如附表三所示，應屬允當。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分割系爭土地後，本院認以乙方案分割系爭土地為適當。原審未及審酌上訴人提出之乙方案，准依甲方案分割，容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分割方法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諭知如主文第1、2項所示。　　
七、按訴訟之結果，於第三人有法律上利害關係者，法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相當時期，將訴訟事件及進行程度以書面通知該第三人；應有部分有抵押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割而受影響，但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所分得之部分，民事訴訟法第67條之1第1項、民法第824條之1第2項第3款定有明文。經查：上訴人就系爭土地應有部分設定抵押權予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合庫銀行），且經原審告知訴訟後，合庫銀行並未參加訴訟一節，有土地登記謄本、送達證書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71至73、183頁），則揆諸前揭規定，受告知人合庫銀行就上訴人於系爭土地應有部分之抵押權於本件判決確定後，應移存於上訴人所分得如附圖二編號B所示之坵塊上，附此敘明。
八、按民法第824條第3項之情形，如為不動產分割者，應受補償之共有人，就其補償金額，對於補償義務人所分得之不動產，有抵押權；前項抵押權應於辦理共有物分割登記時，一併登記，其次序優先於第2項但書之抵押權，民法第824條之1第4項、第5項定有明文。準此，法院為裁判分割時，就原物分割，並命金錢補償時，應就土地之金錢補償分別諭知，以明法定抵押權所擔保債權之範圍，於辦理共有物分割登記時，一併登記。經查：系爭土地依乙方案分割，應由上訴人以金錢補償被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業如前述，則如附表三所示應受補償之人，對於應付補償之人就其所分得之土地，在如附表三所示之金額內，依前揭規定，依法有法定抵押權。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十、本件為分割共有物事件，兩造本可互換地位，而分割方法是由本院依法裁量，不受當事人主張拘束，故實質上並無所謂何造勝訴、敗訴之問題，本院審酌兩造各自因本件分割訴訟所得利益等情，認倘由一造負擔全部訴訟費用顯失公平，爰依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之規定，認本件訴訟費用，應由兩造依附表四「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所示分擔，較為公允，爰諭知如主文第3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徐奇川
　　　　　　　　　　　　　　　　　　法　官　曾瓊瑤
　　　　　　　　　　　　　　　　　　法　官　魏睿宏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書記官　洪裕展
附件：
一、附表一：甲方案分割表。
二、附表二：乙方案分割表。
三、附表三：乙方案應受補金額配賦表。
四、附表四：訴訟費用負擔表。
五、附圖一：南投縣草屯地政事務所112年3月14日草土字第2450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即甲方案圖）。
六、附圖二：南投縣草屯地政事務所113年1月17日草土字第950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即乙方案圖）。
七、附圖三：南投縣草屯地政事務所111年4月18日草土字第4890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即現況勘測圖）。
　　　　　　　　　　　　　　　　　　
　　　　　　　　　　　　　　　　　　



